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
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
深福司律投拒字〔2026〕第1257号

王丽敏：
我局于2026年4月2日通过深圳市司法局转办的方式收到你投诉广东格祥律师事务所的材料。
经审查，你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甲方王丽敏，乙方广东格祥（宝安）律师事务所。你提供的支付6000元支付截图、4000元退费截图显示，交易对方为广东格祥（宝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分所执业和管理活动的监督，履行下列管理职责：（一）任免分所负责人；（二）决定派驻分所律师，核准分所聘用律师人选；（三）审核、批准分所的内部管理制度；（四）审核、批准分所的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指导、监督分所的执业活动及重大法律事务的办理；（六）指导、监督分所的财务活动，审核、批准分所的分配方案和年度财务预算、决算；（七）决定分所重要事项的变更、分所停办和分所资产的处置；（八）本所规定的其他由律师事务所决定的事项。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你投诉称“广东格祥（宝安）律师事务所未向本人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诉讼代理、调查取证等法律服务，未开具任何合法收费票据。广东格祥律师事务所作为该分所的设立总所，对分所上述全程违规行为，未履行任何监督、管理、纠正、查处义务，未对分所收费管理、案件办理、服务规范进行任何制约，管控职责完全缺失，依法应当对分所的全部违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你投诉广东格祥律师事务所的事项，不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律师管理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你要求退费的诉求，建议根据你与广东格祥（宝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途径处理。现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按以下情形作出书面处理：（二）不属于司法行政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及其理由……”第十五条第四项“属于司法行政部门职责范围的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受理：（四）投诉事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受理。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或深圳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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